
青岛开放大学文件
青开大校发〔2023〕52 号

关于印发《青岛开放大学学生咨询及投诉处理
流程工作规范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，各分校、学习中心：

为规范青岛开放大学学生咨询及投诉处理流程，切实保障学

生合法权益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依据教育部《教育信访

工作办法》（教办〔2020〕3号），制定了《青岛开放大学学生

咨询及投诉处理流程工作规范》，已经党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

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青岛开放大学学生咨询及投诉处理流程工作规范

青岛开放大学

2023 年 10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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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开放大学
学生咨询及投诉处理流程工作规范

为贯彻“以学生为本”教育理念，提升支持服务水平，进一

步加强办学系统及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，及时处理学生关切

问题，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进一步提高办学满意度，现就学

生接访工作做如下规定：

一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首问负责

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能够答复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有

关办理程序、要求等；超出责任范围的，首问责任人填写《咨询

及投诉办理单》，负责协调、联系相关部门的联系人办理来电（来

访）人所要求办理的各类事项，跟进办理进展；不属于本单位职

责范围内的，首问责任人应当耐心解释，并尽己所能给予帮助指

导。

（二）专人负责

青岛分部各部门、分校（学习中心）指定并上报咨询及投诉

联系人（附件 1），专门负责办理来电（来访）人所要求办理的

各类事项，主动及时将办理进度、办理结果告知来电（来访）人。

如联系人有变动，需及时重新上报。

（三）积极主动

首问责任人在接待和办理来电（来访）人所要求办理的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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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过程中，需热心、耐心地解答有关询问，不能使用“不知道”、

“不清楚”、“不归我管”等语言予以回绝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

既要做到快捷准确，又要符合国家政策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要求。

对于不清楚、掌握不准确的问题应及时请示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受理及登记

首问责任人接到学生咨询或投诉(来信、来访、来电、电子

邮件、领导及上级机关批转件等)来访后，填写《咨询及投诉办

理单》，认真记录来访时间、来访渠道、来访人信息、联系方式

及诉求。

（二）处理及回复

首问责任人按照学生管理归属，将《咨询及投诉办理单》转

发至学生所在分校或学习中心配合处理，相关单位在收到办理单

后，在 12 个小时内联系来访者，对于咨询、建议类事项能及时

答复的，要给予答复；不能立即答复或办结的，要说明情况，做

好沟通工作，两个工作日内给出处理意见。对于难点问题或重大

突发事件，需及时上报。

（三）反馈及回访

来电（来访）人所要求办理的事项办结后，负责办理的责任

部门认真填写《咨询及投诉办理单》，部门长签字后反馈给首问

责任人。首问责任人对于转办的事项进行回访，在《咨询及投诉

办理单》上填写回访记录，两个工作日内上报《咨询及投诉办理



— 4 —

单》至教务处。

（四）归档及总结

首问责任人将《咨询及投诉办理单》归档保存，更新台账记

录，记录来访事项及处理情况，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，以便后期

有针对性加强防范，制定措施，改善学习支持服务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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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学生咨询及投诉处理联系人

单位 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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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咨询及投诉办理单

办理记录（办理单位填写）

接访日期 办结时限

办理部门 回复人

回复时间 回复电话

办理情况

部门审核

（盖部门章）

分管领导

审核

回访记录（回访单位填写）

回访日期 回访人

是否办结 备注

注：办理单位需12个小时内联系回复来访人，两个工作日给出办理意见，并填写上报《咨询

及投诉办理单》至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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